大同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職前工作年資採計提敘薪級申請表

	單位
	姓名
	職稱
	博士學位取得年月

	
	
	
	

	任職單位名稱
	職稱
	起迄日期
	年資
	備          註

	
	
	至
	年
	□博士後研究

□其他：

	
	
	至
	年
	□博士後研究

□其他：

	
	
	至
	年
	□博士後研究

□其他：


各級教評會審議要點：

1、 應依所檢附文件審查，任職未滿一年之服務年資不予採計。

2、 文件應包括：服務（離職）證明、工作內容說明、研發成果、論文….等，職前服務機構如為私人企業或公司，請另附該公司營業登記證、設立資本額及年營業額等證明。

3、 原任機構是否符合「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」第1點「私人機構」之規定？

4、 原任職務性質是否與任教科目相近？

5、 原任職務性質與聘任教師職務是否相當？

6、 其工作經驗是否為教學所需？

	系所教評會決議：

學年度第   學期  年  月  日
第   次系（所）教評會審議通過如下：

採計年資    年，提敘薪級    級


	院教評會決議：

學年度第   學期  年  月  日
第   次 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如下：

採計年資    年，提敘薪級    級

	申請人
	系（所）主管
	院  長
	會辦單位
（人事室）
	校   長

	
	
	
	
	


中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